
重庆市铜梁区统计局

关于转发《重庆市统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

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的

通  知

铜统发〔2021〕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现将《重庆市统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统发〔2021〕17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统计局

2021年4月15日

重庆市统计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渝统发〔2021〕17号

各区县（自治县）统计局，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万盛经开区统计局、高新区改革发展局、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重庆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办法（试行）》已经重庆市统计局2021年第6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统计局

                                  2021年4月2日

重庆市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统计“放管服”改革，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企业统计工作，确保源头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重庆市统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以统计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设置规范统一的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在全市全面推行企业电子统计台账，规范企业统计数据生产过程，提高企业统计工作效率，确保统计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条  重庆市辖区内的统计调查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建设遵循整体性、可溯源和可操作三项原则。整体性是指电子统计台账以企业为主体，按《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统一建立企业所涉及的各专业统计台账。可溯源是指电子统计台账涵盖统计原始记录的主要内容，实现统计报表数据可追溯至原始记录。可操作是指电子统计台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方便企业统计人员学习和操作。

第五条  企业电子统计台账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原始记录两个部分。企业基本信息包括国家统计调查制度《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中本企业涉及的主要内容。生产经营原始记录是本企业涉及的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及工资、财务状况、研究开发费用、能源等主要统计指标的信息。原始记录需涵盖记录日期、指标内容、计量单位、数量、计算过程、数据来源等。对于从财务系统获取统计原始记录的统计指标，需包括会计凭证号、摘要、日期、金额等主要信息。

第六条  重庆市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制定和发布企业电子统计台账表式，并根据国家统计调查制度修订情况和统计工作需要，及时对企业电子统计台账表式进行修订和发布。该表式为企业统计台账最基本要求，企业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补相关内容。

第七条  重庆市统计局统一组织开发企业电子统计台账软件系统，并免费发放企业使用。台账系统将根据台账表式修订的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迭代升级。

第八条  能够通过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生成原始记录的企业，直接从系统中抓取或生成统计所需的生产经营原始记录。不能直接抓取或生成原始记录的企业，应当基于企业各类生产经营原始凭证，加工整理形成统计所需的生产经营原始记录。

第九条  对于已经实现电子统计台账软件系统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关联的企业，按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实时动态生成电子统计台账。未实现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关联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按照固定周期将原始记录及时记入电子统计台账。
第十条  各级统计机构要做好经费保障，加强业务培训，指导企业建立健全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帮助企业准确理解并熟练掌握电子统计台账记账方法，确保电子统计台账数据来源真实，数据准确。

第十一条  各级统计机构可聘请第三方公司帮助企业建立电子统计台账，并解决台账工作的具体问题。各级统计机构应与第三方公司签署协议，其中应当明确保密条款。第三方公司在帮助企业建立台账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留存、使用、对外提供企业信息和生产经营数据，若有违反，则按协议内容追究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重庆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建立健全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管理制度，并妥善保管。企业应为电子统计台账建设提供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企业在接受统计执法检查过程中，应主动出示企业电子统计台账，接受执法人员的检查。

第十三条  各级统计机构将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工作作为数据质量检查、基层基础工作检查的重要内容，加强日常管理和督促指导，对企业电子统计台账建立和实施情况及资料留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推进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电子统计台账工作，确保企业科学规范、及时准确记录台账，并基于台账报送统计数据。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指导本系统本行业管理范围内的企业做好电子统计台账建设。

第十四条  未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建立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的，依据有关统计法律法规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